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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
102 年第 2 次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:102 年 9 月 13 日(星期五)下午 3 時 10 分 

二、地點:國立中興大學 學務處 

三、主持人:歐召集人聖榮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:黃淑敏 

四、出席人員:工作小組委員（如簽到單）            

五、召集人致詞：略 

六、工作報告： 

1. 新任委員：東海大學陳學務長世佳（接任羅學務長文聰）、 

逢甲大學彭學務長德昭（接任廖學務長盛焜）、 

弘光科大潘學務長世尊（接任陳學務長玉舜）。 

2. 1 月 22~25 日在澳門大學辦理「2013 港澳臺三地學務工作研討會-高等

教育學生事務與住宿式書院研討會」，增進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的交

流與創新。本次活動因應近年來住宿學習與國際化的議題，離開臺灣

地區，前往澳門與澳門大學、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等之學務工作

主管人員研討交流，除了可以交換學生事務的經驗外，針對住宿式的

書院學習更可以增廣見聞。 

3. 2 月 20 日於國立暨南國際大學，辦理中區第 1 次學務工作參訪及觀摩。 

4. 3 月 15 日於弘光科技大學，辦理跨區委員聯席會議，教育部劉司長及

四區學務中心委員等相關人員，重要議題討論及工作經驗交流。 

5 第 1 及第 2 次全體學務長會議（主題為人權教育在大專校院之實踐及學

生社團與服務學習），分別於 5 月 3日及 6 月 21 日圓滿完成，感謝臺

中科技大學及聯合大學團隊鼎力協助。 

6.年度友善校園獎於 5 月 10 日辦理完竣，評選出績優學校為朝陽科技大

學、弘光科技大學 2 校，優秀學務人員為弘光科技大學陳明國組長等 5

名薦送教育部，並遴選前靜宜大學孫學務長等 2 名為中區特殊貢獻人

員推薦名單。 

7.遴選本區「教育部補助辦理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」，已於 5 月 10

日辦理完竣，申請之 13 所學校皆符合規定，故與予全數報部。 

8. 6 月 28 日評選出靜宜大學、國立雲林科技大學、逢甲大學及國立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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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大學等四校為中區品德教育特色學校，報部表揚。 

今年首次請受評學校組長(或承辦人)列席說明，成效良好，明年亦考慮

列入議程。 

9. 9 月 26 日輪由南區學務中心承辦跨區委員會議，上午在嘉義大學有專

題講座及議題研討，下午赴奮起湖-鐵道山城文化探索，請各委員踴躍

出席，共襄盛舉。 

七、議案討論： 

＜第一案＞ 

案  由：請討論本年度下半年「區內學校參訪與觀摩活動」事宜。 

說  明：（一）分上下半年各辦理 1 次，邀請全體學務長參與區內學校

學務工作觀摩及學務創新經驗交流，增進各校學務工作

之專業管理知能及創新思惟，促進學務工作之發展。 

（二）上半年已於 2 月 20 日參訪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完竣。 

下半年預計 10 月 25 日將參訪南開科技大學。 

（三）計劃資料如附件，討論通過後，著手籌辦。 

決  議：因考量 10 月 25 日靜宜及朝陽科大有學務專案活動，部分學務

長將出席與會，授權由學務中心與南開科大連絡是否有更改之 

可能性。(會後由中心秘書聯繫南開科大，獲得該校同意改於 11

月 8 日星期五舉行。) 

＜第二案＞ 

案  由：請討論本年度第三次全體學務長會議事宜。 

說  明：（一）擬於 11 月 29 日由逢甲大學承辦。 

（二）主題為「強化大專導師功能」，併優秀學務人員頒獎暨 

中心委員部份改選事宜。 

（三）討論通過後，著手籌辦。 

決  議：配合教育部劉司長行程，通過原訂於 11 月 29 日(五)在逢甲大

學辦理之提案。 

另建議出席人員除了學務長及優秀學務人員外，在考量經費許

可之前提下，酌予增加各校導師業務承辦人一員與會學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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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臨時動議：年初在澳門大學辦理「2013 港澳臺三地學務工作研討會-高

等教育學生事務與住宿式書院研討會」，成效與反映均佳。

擬再繼續規劃東南亞地區之大學學生事務工作參訪活動。 

決議：由中心發問卷調查，徵詢中區夥伴學校是否有姊妹校或相關

連結學校可以預作連絡，又建議以新加坡、馬來西亞等國家

優先考量。另外，實施時間利用寒假或暑假前後，再行商議。 

九、主持人結論：謝謝大家! 

十、散會(17 時 1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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